
4.5.3 实例2： 开封大学学分制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开封

大学学籍管理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学校实行学年学分制，依据各门课程的重要性和学习量确定其学

分值，学生应当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节(以下

统称课程)考核，考核及格后，即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学生毕业需达到的总

学分数，由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予以规定。

第三条课程学分的计算方法如下：

(一)一般以14-16个学时计1学分；

(二)集中进行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如见习、生产(毕业)实习、课程设

计、毕业设计(论文)等，一周计算1学分，属于某门课程内的实践性教学活动

不单独计算学分；

(三)学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定某门课程的学分；

(四)学分计算的最小单位为0.5。

第四条学校鼓励、支持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并设

置创新创业学分，我校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应取得2个创新创业学分，但最高不

超过8个学分；学生毕业时可根据学校规定以创新创业学分冲抵部分课程学

分。

第二章课程成绩

第五条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课程考核成绩一般以学期末考试成绩

为主，并根据平时成绩综合评定。学生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记分，60分及

格；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课程可采用五级制(优秀、良好、中等、及

格、不及格)记分法。

第六条课程考核成绩由任课教师填写成绩登记表，经教研室主任审核签

字，院部教学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将成绩登记表连同试卷一同交院部存档；

任课教师需在规定时间内将学生成绩录入到教务管理系统。

第七条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后发现错误的，由任课教师提出申请，由

该课程承担单位所在教研室及部门负责核实后，报教务处审批后，予以更



正。

第八条学生的正常考核、补考、缓考、重修等成绩称为原始成绩，原始

成绩有多个的，按规定认定一个有效成绩。补考、重修成绩大于或等于60分

的，有效成绩为60，正常考核、补考、重修成绩均小于60的，取其中最高成绩

为有效成绩。

第三章学分绩点

第九条平均学分绩点(GradePointAverage，即GPA)是以学分与绩点作为

衡量学生学习的量与质的计算单位，是衡量学生学业水平高低及学生评优评

先的依据，计算方法如下：

(一)某门课程的绩点：成绩不及格者绩点为0，及格(60)绩点为1，每增加

1分绩点增加0.1，即绩点=(成绩-50)/10；

(二)平均学分绩点：平均学分绩点=∑(课程学分×绩点)/∑课程学分，

即各门课程学分乘以绩点之和除以各门课程学分之和。

第四章缓考

第十条学生应当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课程考核，有特殊原因

确实无法参加课程考核的，可以申请缓考。

(一)本人患病无法参加考核的，提供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学校认为

必要的，可以要求学生到指定医院复查；

(二)家庭出现重大变故；

(三)经学校组织代表学校参加市级以上竞赛的，由组织参赛部门出具证

明；

(四)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教育考试、认证、资格、证书考试的，需提供准

考证等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学生申请缓考的，需要在该课程考核前一周向所在院部提出申

请，经院部审核同意的报教务处备案，并由院部通知各缓考课程的任课教

师。

第十二条经批准的缓考课程，其考核成绩暂时记为缓考，学生必须随该

门课程的补考进行考核，考核成绩按正常成绩认定。缓考不及格者，不再安

排补考，应当重修；缓考后未参加补考的，课程成绩按缺考记载，应当重修

或休学。



第十三条学生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缓考的，一经查出，不得参

加补考，已经参加补考的成绩按无效处理，记为零分。

第五章免考

第十四条对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学生通过其他方式修读合格的，可以提

出免考申请，经学校审批同意后，不再修读该门课程，也不参加该门课程考

核，直接获得学分。

(一)学生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考核并通过的；

(二)在其他学校修读并已考核及格的，且符合我校跨校修读标准的；

(三)在我校其他年级或专业修读并考核及格的；

(四)参加学校认可的开放式网络课程学习并已考核及格的；

(五)应征入伍学生退役后，申请免考体育课、军事类课程的。

第十五条实验课、劳动课、课程设计、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学校认

为不宜免考的课程不得免考。

第十六条学生申请免考的，应当在该门课程开课后一周内提出，经学校

审批同意之日起方可不参加该门课程的教学活动。

第十七条学生申请免考的，由该门课程承担单位组织鉴定，通过查阅学

生成绩证明、证书、该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等原始材料，审核学生是否达到了

我校该门课程的教学要求，必要时可以要求学生答辩。

经课程承担单位鉴定认可的，学生直接获得该门课程学分，成绩按60分

或及格记载；学生已修读的内容、或者取得的证书明显高于我校该门课程教

学标准的，报学校组织认定，可适当提高分数，但最高不超过85分；在我校

其他年级或专业修读及格的课程按实际成绩予以认定。

第十八条申请免考后学生又参加该门课程考核的，原免考认定的学分、成

绩均视为无效，以考核成绩为准。

第六章免修

第十九条学生因身体残疾或疾病，无法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体育教学内

容的，可以在每学期体育课开课前或开课后一周内提出免修申请。

第二十条学生申请免修的，经院部审核后，报体育教研部认定，根据学

生身体状况安排适合的教学内容，以其考核成绩作为该门体育课程成绩。

第七章跨校修读课程



第二十一条学生可以按规定申请跨校修读课程，考核合格的，学校予以

承认。

第二十二条跨校修读的基本原则：

(一)接受学校的办学层次、教育教学水平应与我校相当；

(二)接受学校课程符合我校该专业的教学计划对学生培养的要求；

(三)学分认定参照我校学分与学时对应关系，即14-16学时对应1学分。

第二十三条学生申请赴接受学校学习之前，需充分了解接受学校当学期

的课程设置，并对照我校教学计划，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书面提交学习计

划报所在院部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四条学生学习结束后，向所在院部提出课程学分转换申请，同时

附接受学校提供的成绩单原件两份、所修课程的教学大纲及简介两份，均需

加盖接受学校教务部门公章。经院部审核，认定学生所修课程为我校教学计

划中相应课程的，报教务处备案。

第八章学分积累

第二十五条学生在我校学习期间所修的课程及获得的学分，予以记录；

学生终止学业后2年内又考入我校的，原已取得学分学校予以认可；考入其他

学校的，我校给予出具成绩证明。外校专科及以上层次学生终止学业后2年内

考入我校的，经我校审核，可以予以部分或者全部认可；被我校予以认可的

学分，学生可按照免考规定申请直接认定为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的学分。

第九章重修

第二十六条学生正常考试不及格的，可以参加补考，补考一般在课程考

核后第二学期初进行。缺考、违纪、舞弊、期末考试成绩卷面成绩低于30分

的，以及学校其他规定不得补考的，不准参加补考，应予重修；公共任选

课、军训、课程设计、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课程考核未通过的不组织补

考，应予重修。

第二十七条凡学生补考未通过的课程或按规定不予补考的课程应当申请

重修；已经考核及格的课程不能申请重修。

第二十八条学生申请重修时，应当首先保证正常课程的修读；院部审核学

生重修申请时，应当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正常课程的学习内容等实际情况

进行审核，一般每学期重修课程不得超过3门或10个学分。



第二十九条学生申请重修的，原则上随下一年级该课程上课班级一起听

课及参加考核。下一年级上课时间与学生正常课程上课时间冲突的或者该门

课程不再开设的，经任课教师、课程承担单位、学生所在院部同意，可以采

取学生自学与教师辅导相结合的方式重修，学生应当完成课程规定的全部作

业及实验，并提交自学笔记或其他学习记录。

第三十条课程重修学生人数超过30人时，经课程承担单位申请，学校研

究同意，也可以以单独编班组织教学及考核。

第三十一条重修课程不单独组织考试(单独开班重修除外)，考试应当随

开课班期末考试一起进行，考试仍然不及格的不予补考，应当再次申请重

修。

第三十二条重修课程与正常课程考试时间冲突的冲突，可申请缓考重修

课程，随该课程的补考进行重修考试。

第三十三条学生重修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综合评定，随开课

班级上课的平时成绩所占比例按该课程规定执行，自学辅导的平时成绩不超过

30%。

第三十四条选修课不及格的，学生可以选择重修该门课程，也可以选修

其他同类课程，累计学分数符合学校要求即可，但是课程不及格记录不予删

除。

第十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学校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

内容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六条本规定由开封大学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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